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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倍加洁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000,8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0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文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倍加洁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倍加洁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倍加洁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倍加洁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倍加洁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关联交易追认及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000,825 100.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000,825 100.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70,500,000 1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4,500,000 100.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825 100.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825 100.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倍加洁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4,500,825 100.00 0 0 0 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4,500,825 100.00 0 0 0 0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登记的议案

4,500,825 100.00 0 0 0 0

1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500,825 100.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8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以特别决议形式通过；

2、 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10，以上四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 议案9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文生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宣伟华、孙芳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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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0年05月20日下午14：0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5人，持有和代表股份2,016,853,96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7.4775%，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

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5人，持有和代表股份2,016,853,96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7.477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1,084,260,8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2759%。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9人，代表股份932,593,1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2016%。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12,520,

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12,520,

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12,520,

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12,473,

881

99.7828% 4,380,080 0.2172%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41,195 88.5402% 4,380,080 11.4598% 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9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441,864,333.90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3,390,369,733.04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019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

利润为22,598,933,743.44元，其中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11,671,198,307.41元。截至2018年底，公司法定盈余公积累计

额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50%。 2019年度，公司未提取盈余公积。

以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88,929,9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3元（含税）。

（五）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12,520,

681

99.7851% 4,002,580 0.1985%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87,995 88.6626% 4,002,580 10.4722%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公司2020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05,848,

932

99.4544%

10,786,

529

0.5348%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27,216,246 71.2071%

10,786,

529

28.2212%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395亿元（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305亿元担保额度， 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30亿元担保额度，

为参股公司提供60亿元担保额度）；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应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

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3）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4）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总担保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可进行以下调剂：

①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可调剂至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

司。 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

② 如发生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调剂至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控股子公

司事项，公司需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5）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

① 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② 担保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过30亿元（参股公司担保总额度的50%）；

③ 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

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④ 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⑤ 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满足上述条件的参股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如不满足上述条

件，调剂事项需要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6）决议有效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12个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

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担保事项实际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七）审议公司2020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08,921,

743

99.6067% 7,713,718 0.3825%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0,289,057 79.2466% 7,713,718 20.1817%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向为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公司所占权益比例不超过50%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64亿元。

（2）公司新增财务资助满足以下条件：

① 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② 被资助对象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③ 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

任、担保措施等；

④ 新增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

前述资助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资助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资助额度。

（3）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12个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八）审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09,686,

343

99.6446% 6,949,118 0.3446%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1,053,657 81.2470% 6,949,118 18.1813%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发行规模：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1亿元（含181亿元，最终规模以监管机构

审批为准）。

（2）发行方式：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监管批文后，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根据

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3）发行期限：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含5年），每期债券具体期限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

情况确定。

（4）发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利率以每期发行时簿记发行结果为准。

（5）资金用途：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等合规用途（募集资金用途以监管机构审批为准）。

（6）发行时机：在公司债券发行批复有效期（2年）内，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获取

批复后12个月内完成首次发行。

（7）承销方式：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8）担保方式：本次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无担保。

（9）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10）相关授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

（九）审议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09,680,

343

99.6444% 6,955,118 0.3448% 218,500 0.0108%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1,047,657 81.2313% 6,955,118 18.1970% 218,500 0.571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发行规模：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1亿元（含111亿元，最终规模以监管机构

审批为准）。

（2）发行方式：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获得监管批文后，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根据

公司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3）发行期限：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期限为不超过5年（含5年），每期债券具体期限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

情况确定。

（4）发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利率以每期发行时簿记发行结果为准。

（5）资金用途：用于偿还到期超短融、中期票据、金融机构借款，用于项目建设支出和补充营运资金（最终募集资金用

途以监管机构审批意见为准）。

（6）发行时机：在中期票据发行注册有效期（2年）内，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注册

后12个月内完成首次发行。

（7）承销方式：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8）担保方式：本次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无担保。

（9）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10）相关授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中期票据具体事宜。

（十）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934,301,266

930,070,

886

99.5472% 4,011,880 0.4294% 218,500 0.023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990,

895

88.9319% 4,011,880 10.4964% 218,500 0.5717%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82,552,695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

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融综合投资有

限公司两家子公司借入不超过20亿元的信用借款，年利率5.5%，期限3年（1+1+1，每满1年双方均可选择提前终止）。 借款

存续期间，累计支付不超过3.3亿元的利息。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具体事宜。

（十一）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934,301,266

910,392,

840

97.4410%

23,689,

926

2.5356% 218,500 0.023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14,312,

849

37.4473%

23,689,

926

61.9810% 218,500 0.5717%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82,552,695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

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续签新《金融服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 公司在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单日最高存款限额为40亿元， 存款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基准利率上浮

30%；

（2）在协议有效期内，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不超过40亿元的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支付的借款利息总额不

超过2亿元，贷款利率为不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

（3） 金融街集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在协议有效期内收取结算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人民

币，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收取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0万元，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同等业务的

费用水平。

（4）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12个月。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具体事宜。

（十二）审议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6,853,

961

2,012,456,

181

99.7819% 4,067,080 0.2017% 330,700 0.0164%

单独或合计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

38,221,275 33,823,495 88.4939% 4,067,080 10.6409% 330,700 0.8652%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选定的2020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20年度审计费

用和内控审计费用合计为398万元，其中定期财务报表审计费用308万元，内控审计费用90万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观意字（2020）第【0309】号” 法律意见

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20】第0309号

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托，指派我所律

师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以及公司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决议

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2、2020年4月30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19年5月15日，公司再次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地点、表决方式、会议时间、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等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会议议程；会议登记办法；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以及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 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日期已满二十日。

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周三）14:00在北京市西

城区金城坊街7号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召开时间、地点及召开方式与公司公告相一致。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额为1,084,260,8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759%。

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确认，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额为932,593,1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2016%。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4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2,016,853,9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4775%，均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3、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6）公司2020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公司2020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8）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9）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0）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2）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

（1）第6项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第10项议案、第11项议案中，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并且

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投票表决，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3、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1）公司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012,520,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1%；反对4,002,5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5%；弃权3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887,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26%；反对4,0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22%； 弃权33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52%。

（2）公司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012,520,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1%；反对4,002,5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5%；弃权3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887,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26%；反对4,0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22%； 弃权33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52%。

（3）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012,520,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1%；反对4,002,5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5%；弃权3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887,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26%；反对4,0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22%； 弃权33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52%。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012,473,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8%；反对4,380,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841,1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02%；反对4,380,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9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同意2,012,520,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1%；反对4,002,5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5%；弃权3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887,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26%；反对4,002,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22%； 弃权33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52%。

（6）公司2020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005,848,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反对10,786,52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48%；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08%。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216,2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071%；反对10,78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212%； 弃权2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7%。

（7）公司2020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同意2,008,921,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7%；反对7,713,7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5%；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08%。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289,0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466%；反对7,713,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817%； 弃权2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7%。

（8）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同意2,009,686,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46%；反对6,949,1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08%。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053,6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470%；反对6,94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813%； 弃权2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7%。

（9）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2,009,680,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44%；反对6,955,1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8%；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08%。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047,6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313%；反对6,955,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970%； 弃权2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7%。

（10）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930,070,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72%；反对4,011,8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4%；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82,552,695股

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990,8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319%；反对4,011,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

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964%；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717%。

（11）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910,392,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10%；反对23,689,92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56%；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82,552,695股

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312,8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473%；反对23,68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

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810%；弃权21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717%。

（12）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012,456,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9%；反对4,067,0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7%；弃权3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823,4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939%；反对4,06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09%； 弃权33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52%。

以上议案均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持有有效表决股份的股东表决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张文亮 张霞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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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荣安集团” ）的通知，因经营需要，荣安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是 6,600 4.33% 2.07% 否 否

2020/5/

18

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

日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生产

经营

需要

合计 - 6,600 4.33% 2.07%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荣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525,

939,995

47.93%

1,163,

150,000

76.23% 36.53% 0 0% 0 0%

王久芳

945,000,

000

29.68%

48,750,

000

5.16% 1.53% 0 0% 0 0%

合计

2,470,

939,995

77.61%

1,211,

900,000

49.05% 38.06%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相关机构出具的质押证明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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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股份2,477,325,0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07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2,471,967,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3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5,357,5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3%。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6,171,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股）

反对股份

（股）

弃权股份

（股）

赞成率

（%）

1、《2019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投票 2,477,325,015 2,477,077,415 247,600 0 99.9900%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357,539 5,109,939 247,600 0 95.3785%

中小投资者投票 6,171,739 5,924,139 247,600 0 95.9882%

2、《2019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投票 2,477,325,015 2,477,077,415 247,600 0 99.9900%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357,539 5,109,939 247,600 0 95.3785%

中小投资者投票 6,171,739 5,924,139 247,600 0 95.9882%

3、《2019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全体投票 2,477,325,015 2,477,077,415 247,600 0 99.9900%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357,539 5,109,939 247,600 0 95.3785%

中小投资者投票 6,171,739 5,924,139 247,600 0 95.9882%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股）

反对股份

（股）

弃权股份

（股）

赞成率

（%）

4、《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全体投票 2,477,325,015 2,477,214,415 110,600 0 99.9955%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357,539 5,246,939 110,600 0 97.9356%

中小投资者投票 6,171,739 6,061,139 110,600 0 98.2080%

5、《2019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全体投票 2,477,325,015 2,477,204,115 120,900 0 99.9951%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357,539 5,236,639 120,900 0 97.7434%

中小投资者投票 6,171,739 6,050,839 120,900 0 98.0411%

6、《关于对向参

股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进行授权管

理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77,325,015 2,477,006,676 318,339 0 99.9871%

其中：现场投票 2,471,967,476 2,471,967,476 0 0 100.0000%

网络投票 5,357,539 5,039,200 318,339 0 94.0581%

中小投资者投票 6,171,739 5,853,400 318,339 0 94.842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肖玥、陈明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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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2020年5月18、19、20日，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城股份” 、“公司” 、“本公司” ）股票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5%。

●经本公司自查及征询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绿科伯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科伯创” )以及实际控制人，确

认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发布了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报告》（ 公告编号：

2020-013），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74,553,543.06元，因该值为负

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

日发布的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4））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0年5月18、19、20日，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5%，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绿科伯创以及实际控制人问询核实：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关于本公司

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以及与之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四）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发布了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报告》（ 公告编号：

2020-013），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74,553,543.06元，因该值为负

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

日发布的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4））

四、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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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发布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主

要经营业绩报告》（ 公告编号：2020-013），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74,553,543.06元，因该值为负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未经年报

审计机构审计。 若经审计的公司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19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原定披露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受新型冠状病毒

引起的肺炎疫情影响，2019年度审计报告暂时无法按期出具。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报报告的议案》，会议决议延期披露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为2020年6月24日。 详

见《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关于延期披露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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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

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22,660,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43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22,59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0.81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出席

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廖彬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代表人

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0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3%；反对5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0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3%；反对5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0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3%；反对5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0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3%；反对5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1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00%；反对50,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1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00%；反对50,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薪酬及2020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0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3%；反对53,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400%；反对5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6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唐永生律师、陈红雨律师通过视频方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

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